
婴幼儿托育服务事关儿童健
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幸福。措
施提出了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
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儿童医疗
服务水平、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
给、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等。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史毅说，当前我国托育服
务以民办机构为主，提高公办托
育机构在服务供给体系中的占
比，是提高托育服务普惠性、可及
性的重要举措。在建设公办托育
服务网络中，既需要做好公办机
构点位布局的规划工作，发挥公
办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也需要
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提供普惠、多元、优质
托育服务，确保服务的灵活性和
多样性。

措施提出，“科学规划托育
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
务，优化托育服务精准供给”。
史毅认为，推动部分有条件和需
求的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既有
助于提高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

也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普惠
托育服务需求。发展托幼一体
服务需要充分尊重儿童早期发
展规律，做好幼儿园托育师资培
训和适儿化改造，将幼儿园托班
统一纳入托育服务标准规范和
综合监管体系。

措施提出，“统筹社区各类资
源，发挥贴近居民的服务优势，提
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
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史
毅认为，送托距离是影响婴幼儿
家庭接受托育服务的重要因素。
通过丰富服务类型和模式提高托
育服务的方便性和可及性，是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空间资源不足是制约社区托
育服务发展的主要因素，需要结
合城市更新工作加快补齐托育服
务设施短板。在已建成的居住
区，要统筹社区各类资源，提供更
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在新
建居住区，要根据常住人口规模
和实际需求，落实托育服务设施

“四同步”要求。《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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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政策 深 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专家解读生育新政

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
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
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
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
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
境和条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当前，我国的生育支持措施
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
时间支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

经济支持 国家将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
年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元。23个省份在
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
度。20 多个省份按程序将辅助
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服务支持“十四五”规划将
“千人口托位数 4.5个”作为重要
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
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公办托
育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和普惠托育
专项行动。会同财政部实施中央
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
项目。会同全国总工会鼓励有条
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
务，评选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
位。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

开展托育职业技能竞赛。
时间支持 各省（区、市）普遍

延长产假至 158天及以上，超半
数省份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不低于
158天。各地均设立15天左右的
配偶陪产假、5~20天不等的父母
育儿假。

文化支持 2023 年 8 月，国
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等
14 部门部署开展生育友好宣传
教育。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
展生育友好、普惠托育服务等
主题宣传活动。民政部开展高
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

专家认为，措施着眼于我国
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充分考虑群众多元化的生育
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
体考虑，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

“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
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
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
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形成系
列综合性支持政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说，措
施用整体性思维全面推进生育支
持和生育友好政策体系建设，旨
在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为生育和养育创造良
好的外部条件。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建
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提
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能的重
要举措。措施在生育补贴、生育
保险、休假制度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政策。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
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说，
措施提出，“指导各地将适宜的
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
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
镇痛技术的实施，有助于消除

“想生不敢生”的顾虑；将辅助
生殖纳入医保报销，有助于缓
解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困扰，
满足家庭的生育意愿。这些措
施既着力解决“不愿生”“不想
生”的问题，也着力解决“不敢
生”“不能生”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
院副院长、教授杨凡认为，措施聚
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
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
题。例如，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
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回应

“不好生、不好带”的问题，使家庭
在生育、养育两个阶段都能获得
服务和支持；强化教育、住房、就
业等支持措施，回应“养不起”的
问题，努力降低家庭在生育、养
育、教育方面的成本，减轻家庭的
育儿负担；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
围等措施，回应“不想生”的问题，
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石人炳说，措施将“生友好”与“育
友好”结合，重点实现有效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目标；
将“全人群友好”与“全生命周期
友好”结合，关注灵活就业、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人口，要
求做好未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
待遇保障，将生育、养育、教育、就
业等人生阶段有序衔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教授石智雷认为，措施
将生育权益作为重要考量，设身
处地为居民着想，确保育龄群体

“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好”“养
得起”。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
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

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
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方面有
哪些进展？措施有哪些重点和亮点？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
专家进行了解读。

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

加快完善托育支持政策体系


